表四、本科学生补授学位申请统计表（学院汇总）
	序号
	学院
	姓名
	学号
	申请类别
	备注

	1
	
	张XX
	
	达75分及以上
	

	2
	
	李XX
	
	考上研究生
	

	3
	
	王XX
	
	XX竞赛获奖
	

	4
	
	刘XX
	
	国家专利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   教务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：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备注：
历年补考或重修所获学分累计≥25学分者、考试舞弊受记过及以上处分者：
1、毕业时平均学分绩达到75分及以上者（填表简称：达75分及以上）；
2、在校期间取得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者（以录取通知书为准）（填表简称：考上研究生）；
3、在校期间获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国家级（或省部级）学科竞赛奖证书（填表类别：某某某竞赛奖）；
4、在校期间成功申报获得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国家专利证明书（填表类别：国家专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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